
 

新外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执行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中国保险学会】  日期：【2006-7-24】 【关闭窗口】

    7月21日下午，中国保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新的《外资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下称“新办法”)。该办法将于8月1日

起执行，原2004年1月制定的同名管理办法(下称“04版办法”)将于同日被废止。 

    “审慎性”被新《办法》多次提及，申请设立代表处的门槛被提高。而新《办法》的最大亮点是增加了“退出机制”。 

    新《办法》称，“代表机构受到中国保监会或者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3次以上行政处罚，或者从事、参与经营性活动违法所得数额

巨大，危害严重的，中国保监会可以将其受处罚的情况作为其所代表的外国保险机构申请在中国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审慎性条件予以考

虑。” 

    新《办法》还对其他违规措施做了规定。比如对未按保监会要求提供有关报告材料的代表处及参与代表处违规经营活动的工作人员，提

出了处罚标准。 

    但是，新《办法》对从事违规经营活动的代表处惩处金额未作说明，只表示“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前述地方保监局人士称，

原04版《办法》规定的3万元处罚上限已然显得太小。按照本次修改，对于恶劣违规的代表处的罚款可能是“不设上限”的。 

    新《办法》第五条增加了“外国保险机构经营有保险业务的，应当经营保险业务20年以上，没有经营保险业务的，应当成立20年以上”

条款。 

    另外，保监会还要求申请者提供代表机构设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报告，并要求提供“拟任首席代表在申请日前3年没有因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处罚的声明”。 

    首席代表的移动电话和电子邮箱也被硬性规定要求提供给保监会登记在案。新《办法》还强调，“总代表或首席代表应当常驻代表机构

主持日常工作，并且常驻时间每年累计不得少于240日。” 

    此次政策出台绝非偶然。随着中国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的临近，大批保险公司代表处涌进中国。 

    但是，“一些不规范的行为也应运而生”，一地方保监局负责人如是说。该负责人表示，一方面，一些在海外经营业绩并不佳的保险机

构开始选择进入中国市场“淘金”；另一方面，迅速开放的中国市场已让部分设立代表处的保险机构“按捺不住”，“他们不等升级为分公

司就与香港等海外分支机构合作，私下进行经营性业务”。 

    


